附件
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漆江明：
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0X16* (车辆识别代号：LFV3A28W8H3101319) 奥迪牌的小型轿车，发生的3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05月26日11时49分在通惠路与银海路交叉口有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处以150元罚款。
二、2025年03月07日07时31分在余姚市余姚其它道路(余姚市河姆渡古乍线与罗江红绿灯路口（附近)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应当处以150元罚款。
三、2025年02月08日11时42分在长阳路与金山路交叉口 有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11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依据违法记录情况，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调取相应数据并填写相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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